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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 8月 30日，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转让参股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拟通过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吉林森

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总计 37%股权，挂牌底价总额不低

于 33,966 万元。 

●2024年 12月 10日，公司分别与标的公司 17%和 20%两部分股权的受让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标的公司 17%股权转让款为 15,606万元；标的公司 20%

股权转让款为 18,360 万元。 

●经核查，两家股权受让方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够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具体对公司 2024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风险性提示： 

●本次交易的两家股权受让方尚须按《股权转让合同》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2024 年 8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通过吉林长

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吉林森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计 37%股权

（分为 20%和 17%两部分进行公开挂牌），挂牌底价总额不低于 33,966 万元（全

部股权评估价值 91,800 万元，其 37%比例金额为 33,966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公告：临 2024—045号）。 

2024 年 12月 10 日，公司分别与标的公司 17%和 20%两部分股权的受让方签

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标的公司 17%股权转让款为 15,606 万元；标的公司 20%

股权转让款为 18,360 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标的公司 17%股权的交易对方 

1、交易对方公司名称：长春市月笙商贸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1年 7月 21日 

3、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车兴华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染料销售；专业设计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

复合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耐火材料销售；

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新型膜材料销售；防火封堵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砖瓦销售；水泥制

品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电线、电缆经营；地板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生态环境材料制造；门窗销售；安

全系统监控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云华 6,800 85% 

车兴华 1,200 15% 

（二）受让标的公司 20%股权的交易对方 

1、交易对方公司名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汇嘉达商贸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12日  

3、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殿生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

配件销售；门窗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保温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砌块销售；耐火材料销售；

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砖瓦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

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地板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殿生 5,600 80% 

沈继奎 1,400 20% 

（三）关联关系说明 

经核查，两家股权受让方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够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受让标的公司 17%股权的合同主要内容 

１、合同主体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长春市月笙商贸有限公司 

２、交易标的 

标的公司 17％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结算 



（1）股权转让价款 

经标的企业股东（即甲方）同意，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甲方在吉林长春产

权交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中心”）通过公开挂牌以协议转

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吉林森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7%股权，以人民币（小写）

￥15,606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陆佰零陆万元整，下称“股权转让价款”）

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支付方式和结算 

乙方已交付的 1,600 万元保证金，作为乙方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并在 2024 年 12 月 18 日前，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价款一次性支付剩余股权转

让价款。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含保证金）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交至产权中心指

定帐户，产权中心接到股权转让价款后，按有关规定与甲方进行结算。 

4、股权交割 

2025 年 1月 17 日前且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共同

协助标的企业按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将目标股权，由甲方变更过户给乙方（以甲

乙双方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权变更申请文件之日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自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乙方即持有目标股权，享

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交易各方不得以交易期间企业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已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

易价格进行调整。过渡期损益由乙方享有。 

5、违约责任 

（1）乙方未能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

支付相当于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0.05% 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5日，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本合同股权转让价款的 5%承担违约责任，并要

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2）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和标的企业按期完整地将目标股权变更过户给乙方，

因甲方单方原因导致不能及时变更过户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乙

方已支付款项的 0.05 % 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6、生效条件 

本合同须由甲、乙双方合法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受让标的公司 20%股权的合同主要内容 

１、合同主体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汇嘉达商贸有限公

司 

２、交易标的 

标的公司 2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结算 

（1）股权转让价款 

经标的企业股东（即甲方）同意，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甲方在吉林长春产

权交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中心”）通过公开挂牌以协议转

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吉林森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0%股权，以人民币（小写）

￥18,36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捌仟叁佰陆拾万元整，下称“股权转让价款”）

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支付方式和结算 

乙方已交付的 1,900 万元保证金，作为乙方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并在 2024 年 12 月 18 日前，乙方按照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价款一次性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价款。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含保证金）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交至产权中心指

定帐户，产权中心接到股权转让价款后，按有关规定与甲方进行结算。 

4、股权交割 

2025 年 1月 17 日前且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共同

协助标的企业按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将目标股权，由甲方变更过户给乙方（以甲

乙双方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权变更申请文件之日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自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乙方即持有目标股权，享

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交易各方不得以交易期间企业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已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



易价格进行调整。过渡期损益由乙方享有。 

5、违约责任 

（1）乙方未能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

支付相当于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0.05% 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5日，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本合同股权转让价款的 5%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

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2）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和标的企业按期完整地将目标股权变更过户给乙方，

因甲方单方原因导致不能及时变更过户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乙

方已支付款项的 0.05 % 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6、生效条件 

本合同须由甲、乙双方合法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聚焦主业发展，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具体对公司 2024 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审计后的财务报告

为准。 

五、风险性提示 

本次交易的两家股权受让方尚须按《股权转让合同》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